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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今年以来，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牢牢把握法院中心工作，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强化服务意识，努力

为辖区企业打造更加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该院运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在行

业协会和企业建设“E+智慧法庭”，依托人

民法院调解平台、诉讼服务平台和“淄惠

企·服务企业云平台”，打造法院与行业协

会、企业“互联互通、有机衔接、信息共享、

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的智慧平台，及时了

解企业法律需求。同时，在行业协会、部分

企业和镇（街道）、村（社区）设立2 0余家

“法官工作室”“助企工作站”“代表委员联

络站”，成功调解案件100余件；建立专业志

愿服务队伍，成立临时党支部，特邀人民调

解员担任调解服务专员，要求法官和调解

服务专员每周至少一次深入行业协会及企

业调解涉企纠纷。

  淄博高新区法院持续深化“分调裁审”

机制改革，加强速裁团队建设，全面推行

“调解为主、速裁支撑、精审‘兜底’”的办

案模式，将调解贯穿案件处理全过程；按

照“1+1+3+4”的人员配比，重新组建4个速

裁团队，修订分案规则，加强内部挖潜，力

争用20%的力量办好80%的案件，努力将矛

盾纠纷诉前化解比例提高到60%以上。速裁

团队成立至今，新收民事案件6532件，审结

6312件，取得了“简单案件快审，疑难复杂案

件精审”的良好效果。此外，该院大力推进

无纸化办案改革，通过电子卷宗随案同步

生成和深度应用，实现全院速裁案件无纸

化办案全覆盖；加强诉讼辅助事务集约化

管理，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缩短10余天。

  为及时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淄

博高新区法院建立健全执行联动机制，与

金融机构建立“一对一”“点对点”沟通渠

道，查控追收“三无”企业财产。同时，进一

步规范终本案件执行程序，针对回避、拒

绝、拖延履行法律义务的企业股东、高管、

实际控制人等，实行终本案件社会公示制

度，定期将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

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的终本案件在

本院微信公众号上予以公示，加强社会各

界、人民群众对执行案件的监督。截至目

前，该院新收执行实施类案件2475件，执行

结案2104件，结案率达85%。

  此外，淄博高新区法院坚持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和维护企业生存发展并重原则，建

立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障机制，依法审理拖

欠工资、大规模裁员、解除劳动合同、追索加

班费和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类案件。同时，

扎实推进府院联动，建立破产企业职工债权

认定、清理、托底保障、支付缴费等联合机

制，完善破产资产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规

范企业破产资产处置工作；建立破产案件中

涉金融机构协作机制和征信系统信用修复

机制，形成关于强化涉金融协作机制优化营

商环境的意见，积极挽救有重整价值的企

业，最大限度盘活闲置资产，助力全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谭杰 赵潇

淄博高新区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 靖江税务税惠赋能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本报讯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靖江市税务

局在西来镇对辖区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及提出

复审申请的11家企业开展税惠政策宣传辅导。

其间，该局税务工作人员详细讲解《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有关规定，与企业财务人员进行互动交流，及时

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帮助企业解决涉税难题。

  近年来，靖江市税务部门以“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为契机，向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一对一”推送适用的税惠政策，提供“个性

化、专业化、精细化、亲情化”服务，帮助企业

压缩退税时间、降低资金成本，助力企业创新

发展驶入“快车道”。

  “科技创新既包括新材料与新技术的自

主研发突破，也包括成果转化后的落地推广

应用，这些都离不开税务部门的支持。近年

来，在税务工作人员的精准辅导下，我们得以

及时享受税惠红利1000余万元，为公司设备

改造升级、提高员工福利提供了有力的资金

支持。”靖江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为当地税务部门的优质高效服务点赞。

  为有效解决企业在办税缴费过程中遇到

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靖江市税务局成立

税收专家顾问团队，持续关注重点研发企业

的税惠申报情况，实时跟踪落实进度。接下

来，该局将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举措，最大限

度释放政策红利，持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

创新活力。           闫鹏

昌邑检察院加强民事虚假诉讼监督
  本报讯 2021年以来，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检

察院坚持依法能动履职，对民事虚假诉讼案件

开展系统性、常态化监督，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目前，该院共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18件。

  昌邑市检察院在全院各部门之间建立案

件线索交流移送机制，通过组织专题学习、进

行案例研讨、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等多种方

式，及时发现相关线索并移送有关职能部门；

与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等部门加强沟通联

系，形成打击虚假诉讼违法行为的强大合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有关职能部

门对接，充分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研发

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有效解决实践中存

在的“信息孤岛”、办案效率低等问题。

  该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民事虚假诉讼

监督案件“发现难、查证难、治理难”的实际情

况，采取强化线索管理、突出初核重点、找准

案件突破口、注重协作与配合等多项措施，进

一步提高成案率；除书面证据外，注重深挖言

词证据和人证，向专业人员、有关部门或行业

协会咨询意见，通过委托鉴定、调查取证等方

式完善证据链。

  此外，昌邑市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注

重对虚假诉讼背后深层次违法行为进行分

析挖掘，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联系，积极向

其移送虚假诉讼犯罪线索，推动查办虚假

诉讼犯罪案件，努力实现“办理一案、警示

一片”的社会效果。      王晓蕾

济南天桥做好信访听证工作高效解纷
  本报讯 今年以来，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秉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情、理、法相

结合，常态化开展信访听证工作，推动各类信访

矛盾有效化解。

  天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听证工

作，区委主要负责人进行每月调度，区委分管

负责人及时督促推动，部门、街道“一把手”抓

好落实；在全区建成300人的听证员库，其中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占15%，专家占30%，

律师占10%；制作《天桥区信访业务资料汇编》

《信访听证工作实用手册》，将信访听证工作流

程、所需材料格式等梳理印制成册；区人民政

府信访事项复查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街道和

部门跟踪指导，与领导干部公开接访、评议会

商、约访下访等工作相结合，做到初信初访阶

段“不支持即听证”和复查阶段“有疑就听、有

漏就补”；推行“市、区、街道”三级听证员库联

合使用模式，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听

证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该区为信访群众和责任单位搭建平台，使

双方的沟通交流更加充分，在听证员的依法评

议中尽快解开“心结”。听证过程中，听证员坚

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耐心倾听

群众诉求和双方质询答辩，提出客观公正的处

理意见和建议，有效提高双方当事人对处理结

果的认可度。截至目前，天桥区共召开信访听

证会30起，有效化解一批信访事项。

马瑞  

无锡锡山学习宣传《信访工作条例》
  本报讯 今年5月1日是《信访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施行一周年。为推动《条例》

落地见效，连日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信访

局在辖区开展《条例》学习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主会场设在丰汇广场。活动期

间，该局工作人员设立咨询台，耐心回答群众

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时，通

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在广场大屏

幕播放《条例》（漫画解读版）等多种方式，详细

讲解《条例》有关规定，进一步提高群众对

《条例》的知晓度。活动还在东港镇、锡北镇、

厚桥街道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设立分会场，

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张贴宣传海报、进行互动

问答等方式，对群众关心的信访程序、信访受

理等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讲解，引导群众依法

理性表达诉求。

  《条例》施行以来，锡山区信访局通过

“线上+线下”“自学+研学”“学习+比拼”等形

式，积极开展《条例》集中宣讲、集中宣传活

动，推动《条例》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

企业。同时，充分发挥《条例》规范引领作用，

攻坚化解一批“骨头案”“钉子案”，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接下来，该局将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条例》落实年”活动

为契机，常态化开展《条例》学习宣传活动，

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法治信访”，更好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孙藩  

长三角部分地区知产司法保护研修班举办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南通通州湾江海

联动开发示范区人民检察院在苏州大学主办

长三角部分地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专题研

修班。来自上海市浦东区及南京市、无锡市、

南通市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64名干警参

加培训，并对反不正当竞争中的知识产权保

护及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案件办理

中的常见实务问题进行研讨。参训的4家检察

院于今年4月会签《关于加强长三角部分地区

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协作的意见》，此次同堂

培训是签约后举办的首次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专题研修班。         张苗

邢台经开区税务局深化精细服务

  本报讯 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邢台

经济开发区税务局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

契机，持续深化精细服务。一是依托“企业

在线点单，部门上门服务”平台，对加入平台

的税务服务菜单33项窗口性服务清单进行细

化分解，为企业提供线上咨询服务。二是推行

“一企一规划、一企一方案、一企一团队、一企

一热线”个性化服务模式，根据行业、区域、

类别等提供上门服务，进行现场答疑和“一

对一”辅导。三是结合10项便民办税举措，

推进办税服务厅标准化建设，不断提升纳税

服务质效。          赵志伟

黑龙江孙吴县化解信访积案为民解忧

  本报讯 2022年以来，黑龙江省黑河市

孙吴县推动信访积案攻坚化解，千方百计为

群众排忧解难。该县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行动，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梳理矛

盾纠纷152起，并逐人逐案建立包联台账，努

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

态。同时，充分发挥信访接待大厅作用，推行

“调处中心+责任部门”一线接待模式，接待

并化解信访案件200余件；开展“信访矛盾化

解攻坚月”专项行动，推动19件信访积案得到

有效化解，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

王鑫  

秦皇岛山海关税务便捷退税提效率

  本报讯 “我们上午申请增值税留抵退

税，当天就收到了退税款，极大地缓解了公司

的资金压力，为税务部门的优质高效服务点

赞。”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某船务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说。今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税务局聚集纳税人缴费人

办税缴费需求，提供全程跟踪辅导，覆盖从申

请退税到开具收入退还书的各个环节。同时，

组织税源管理分局预先摸排可退税纳税人

信息，开展留抵退税预判、预评、预审工作，

进一步缩短退税办理时间，为市场主体增

便利、减负担、添动力。      张作基

察右后旗开展“‘筝’当禁毒小卫士”活动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

市察右后旗公安局以“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

为契机，联合旗教育体育局，在白音察干第一

小学开展以“‘筝’当禁毒小卫士”为主题的禁

毒宣传活动。其间，同学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绘制以禁毒为主题的风筝手绘作品，表达了

抵制毒品的坚定信心。活动间隙，禁毒民警

结合毒品犯罪典型案例，通过展示仿真毒品

模型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新型毒

品与传统毒品的区别及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同学们认清毒品危害，树立健康无毒

生活理念。          贾雪冬

东莞谢岗镇多部门联动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禁

毒办联合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共青团谢

岗镇委员会及镇妇联、总工会、关工委等单

位，在谢岗中学体育馆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

动期间，该镇禁毒委有关负责人指出，要充分

发挥学校在毒品预防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

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

年毒品预防教育格局。省第一戒毒所有关负

责人介绍戒毒工作情况，讲解毒品特征及危

害，引导同学们加强禁毒知识学习。此次活动

共有500余名师生参加，为创建“无毒校园”

奠定了良好基础。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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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题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迅航船舶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宣堡法庭第二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何丽萍、唐自全：原告李仲生、李秀珍、李建彬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3 )
川100 2民初882号，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传票、诉状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在本院凌家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3年3月27日受理申请人浙江永正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
请，对其遗失票号为0010004131743267，金额60000元，出票日期2023年3月10日，
收款人平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签发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3 )浙0402民催3号民事判决
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王德豹：本院受理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583民初48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富享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慧而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苏0583民初526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黄怀珍：本院受理蔺耀耀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苏0583民初52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夏飚：本院受理孙如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苏0583民初52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张洪岩：本院受理孙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苏0583民初5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李继张：本院受理余本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苏0583民初52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常州今广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泰方线缆材料有限公司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苏0583民初866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东霸精密金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昆山市玉山镇和诚讯机械模具厂与你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苏0583民初866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季臣军：本院受理齐有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苏0583民初86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上海万盛保温容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苏州百安思家庭用品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苏0583民初866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昆山福鼎精密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广州润冠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广州鹏深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第三人谭伟军：本院受理廖小兵与你们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苏0583民初943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无锡城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沈云娣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廉政监督卡、五个严禁、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二楼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河北宇璐汇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太仓苏钰贸易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风险提示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沙溪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深圳市胜任建设维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常州市宏观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苏0412民初54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程宇杰、太仓弘士达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玉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胡少卿：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张利超与你之间个体合作协议纠纷仲裁案，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23)邯仲案字第0308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邯郸市丛台东路298号科技中心1204
室、0310-3113605 )领取上述文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答辩期满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海南中和盈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谭德妍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龙劳人仲案字﹝2022﹞959号)，现已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金园路2号金园办公区407，电话：
0898-6656811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武汉音节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威廷诉你公司“武劳人仲东办案字

〔2023〕3663号”劳动争议案件，因你公司无法联系上，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和证据副本、应申请通知书、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书及开
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年8月18日
上午9时10分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777号光谷公共服务中心1号
楼3楼3069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
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人民法院公告
２０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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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对外关系，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同各国的外

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

展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关系，适用本法。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展对外关系，

促进友好交往。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

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

国际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

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国

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

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工作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第六条　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

织以及公民，在对外交流合作中有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尊严、荣誉、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国家鼓励积极开展民间对外友

好交流合作。

　　对在对外交流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者，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和有

关法律，在对外交往中从事损害国家利益活

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章　对外关系的职权

　　第九条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对外

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

家对外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负责对外工

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第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

定，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积极

开展对外交往，加强同各国议会、国际和地区

议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行使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对外关系职权。

　　第十二条　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

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对外关系职权。

　　第十三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开展国

际军事交流与合作，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对外关系职权。

　　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依法

办理外交事务，承办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外国

领导人的外交往来事务。外交部加强对国家

机关各部门、各地区对外交流合作的指导、协

调、管理、服务。

　　中央和国家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对

外交流合作。

　　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国的使

馆、领馆以及常驻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国际

组织的代表团等驻外外交机构对外代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统一领导驻外外交机构的工作。

　　第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中央

授权在特定范围内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职权处理

本行政区域的对外交流合作事务。

第三章　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对外关系，

坚持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

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动践行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对外

工作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

动，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

针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

正确义利观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和践

行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以联合

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

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

安全合作，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责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权威与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坚持维持和平

行动基本原则，尊重主权国家领土完整与政

治独立，保持公平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际军备控制、裁军

与防扩散体系，反对军备竞赛，反对和禁止一

切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扩散活动，履

行相关国际义务，开展防扩散国际合作。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公平

普惠、开放合作、全面协调、创新联动的全球

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

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和保

障人权，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

相结合，促进人权全面协调发展，在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人权领域国际交流与合

作，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第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世界各

国超越国家、民族、文化差异，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

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参与

全球环境气候治理，加强绿色低碳国际合作，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体系。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积极促进和

依法保护外商投资，鼓励开展对外投资等对

外经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

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经

济、技术、物资、人才、管理等方式开展对外援

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增

强其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国际发展

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国际人道主义合作

和援助，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国际合作，协助有

关国家应对人道主义紧急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对外援助坚持尊重

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

条件。

　　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发展

对外关系的需要，开展教育、科技、文化、卫

生、体育、社会、生态、军事、安全、法治等领域

交流合作。

第四章　对外关系的制度

　　第二十九条　国家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加强涉外法治

体系建设。

　　第三十条　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缔结或

者参加条约和协定，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

定规定的义务。

　　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

宪法相抵触。

　　第三十一条　国家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

适用条约和协定。

　　条约和协定的实施和适用不得损害国家

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十二条　国家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

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加强涉外

领域法律法规的实施和适用，并依法采取执

法、司法等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护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

　　第三十三条　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

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

　　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部

门协同配合，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和限制

措施。

　　依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作出的决定为

最终决定。

　　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

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条

约和协定、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有权采取变更或者终止外交、领事关系

等必要外交行动。

　　第三十五条　国家采取措施执行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作出的具

有约束力的制裁决议和相关措施。

　　对前款所述制裁决议和措施的执行，由

外交部发出通知并予公告。国家有关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各自职权范围

内采取措施予以执行。

　　在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外交

部公告内容和各部门、各地区有关措施，不得

从事违反上述制裁决议和措施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有关

法律和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给予外

国外交机构、外国国家官员、国际组织及其官

员相应的特权与豁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据有关法律和缔结或

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给予外国国家及其财

产豁免。

　　第三十七条　国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中国公民和组织在海外的安全和正当权

益，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

　　国家加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工作机制

和能力建设。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保护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的合法权利

和利益。

　　国家有权准许或者拒绝外国人入境、停留

居留，依法对外国组织在境内的活动进行管理。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应当遵

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多边

双边法治对话，推进对外法治交流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条

约和协定，或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同外国、

国际组织在执法、司法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国家深化拓展对外执法合作工作机制，

完善司法协助体制机制，推进执法、司法领域

国际合作。国家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反腐败等

国际合作。

第五章　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

　　第四十条　国家健全对外工作综合保障

体系，增强发展对外关系、维护国家利益的

能力。

　　第四十一条　国家保障对外工作所需经

费，建立与发展对外关系需求和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第四十二条　国家加强对外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采取措施推动做好人才培养、使用、

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

　　第四十三条　国家通过多种形式促进社

会公众理解和支持对外工作。

　　第四十四条　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

文明交流互鉴。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法自2023年7月1日起

施行。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
（2023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6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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